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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謂個別需求課程？

北醫創新創業  
教育中心

教育合作個別需求課程：是學生根據個人學習目標、升學與職涯發展
及興趣，自主規劃並深度發展特定專業領域的高度客製化課
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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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校課程架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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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校課程架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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畢業條件

北醫創新創業  
教育中心

教育合作1.必修學分28學分（含）以上
2.選修學分112學分（含）以上
3.畢業專題6學分
4.（114入學起）畢業最低學分數為140學分，必修學分取
得超過28學分之學分可採計為選修畢業學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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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自提個別需求課程」定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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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謂個別需求課程？誰可以申請?

北醫創新創業  
教育中心

教育合作申請資格：本校學生有校內其他課程尚無法滿足之個別化學
習需求者，得提出申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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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謂個別需求課程？誰可以申請?

北醫創新創業  
教育中心

教育合作白話文的說：

只要自提個別需求課程內容，有學校開設的課程(必修、學科
選修或者多元選修)可以滿足，就選學校的課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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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別需求課程定位

北醫創新創業  
教育中心

教育合作

個別需求課程為學校的「課程」，會給予學分認證以及成績，
但不提供重修及補考。因此必須由學校校內規定個別需求課
程之實施。

法令依據：臺北市數位實驗高級中等學校學生自提個別需求
課程成績採計審查作業規定。

自提個別需求課程與自主學習不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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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提個別需求課程辦法

Question 1：是不是所有課程都可以申請個別需求課程？

Answer：只要"非"與本校必修、學科選修、多元選修相同之
課程，皆可提出申請。

以數學為例： SAT考試課程(O)，
                  陳X數學衝刺班、X哲數學衝刺班、
                  數學15級分之路.... (X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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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不是所有「學習」都可以

變成「課程」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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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提個別需求課程辦法：授課時數採認

授課事實：係指實質指導或教學人員進行課程講授(實體、線
上同步或非同步)或即時互動(含討論、指導實作、測驗及其
他學習活動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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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提個別需求課程辦法：授課時數採認

Question 2：自提個別需求課程當中，什麼上課內容可以認
列成時數？

Answer：要有「指導或教學人員」進行指導或者教學的動
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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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提個別需求課程辦法：授課時數採認

例：指導人員教學 （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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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提個別需求課程辦法：授課時數採認

例：指導人員指導 （Ｏ）                    自主練習（Ｘ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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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提個別需求課程辦法：授課時數採認

例：指導人員指導 （Ｏ）                    自主練習（Ｘ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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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提個別需求課程辦法：授課時數採認

例：指導人員即時互動（討論）            自主討論（Ｘ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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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提個別需求課程辦法：授課時數採認

例：指導人員即時互動（檢核）            自主檢核（Ｘ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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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別需求課程程序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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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提個別需求課程申請程序
1

2

3

4

上傳114-1計劃書

9/12(五) 17:00止

初審結果寄出 : 9/19

初審修正：9/20-22

初審

複審

複審結果寄出 : 9/24

審查委員會：9月底

審查委員會

通過後執行，未通過者

需修正，或者撤銷申

請。

註：初審通過及複審通過
者，可以執行課程。

若複審未通過者，可以治
審查委員會進行課程說
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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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提個別需求課程執行程序
1

2

3

4

申請課程通過

查核課程電子日誌

11/19期中預警

執行

執行

繳交成果報告書

以及上傳評分表

1/12 17：00 止

審查委員會

確認本學期成績及學分

通過後，需按時填寫課程
電子日誌。若11/19前有
三週未填寫，進行期中預
警。

期末若達１／３未填寫，
則成績0分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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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4-2開始
1.預計於第1學期執行之課程，應於前學年之4月底前送件，
於6月底前公告開課審查結果；課程執行成果應於12月底前
繳交，於1月底前公告成績審查結果。

2.預計於第2學期執行之課程，應於當學年之11月底前送
件，於1月底前公告審查結果；課程執行成果應於5月底前繳
交，於6月底前公告成績審查結果。

3.高三第2學期之課程執行成果，應於4月15日前繳交，於4
月底前公告成績審查結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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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4-2開始

高一、高二、高三上學期：

申請時間：下學期4月底前。
公告時間：下學期6月底前。
課程執行：８／１起。
成果、評分繳交時間：12月底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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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4-2開始

高一、高二、高三下學期：

申請時間：上學期11月底前。
公告時間：上學期12月底前。
課程執行：2／１起。
成果、評分繳交時間：5月底前。(高三4/15前繳交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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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填寫哪些文件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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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年開始分成兩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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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提個別需求課程辦法：填寫表件
1.能提供「任課學習評核」者：分成兩種狀態

 (1) 有指導或教學人員進行評分。
 (2) 數位學習平台可以直接給予成績。 
      本校今年提供的平台：Ewant、Coursera

  請填寫「114學生個別需求課程申請表_有任課學習評核者
適用(空白表件)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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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提個別需求課程辦法：填寫表件
2.  無法提供「任課學習評核」者：數位學習平台無法給予
成績。
 例如：
Hahow、臺灣大學開放式課程（未上架Coursera）、其他數
位學習平台。

請填寫「114學生個別需求課程申請表_無任課學習評核者適
用(空白表件)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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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意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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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件注意事項
一、目前學校開放可用的線上平台有：
(一)能提供具體成績之平台如下：
1.陽明交大EWANT開放式課程平台。
2.Coursera課程平台。
(二)課程無法提供具體成績之平台如下：
1.NTU OCW臺大開放式課程（未上架於Coursera之學習內
容）。
2.Hahow好學校課程平台。
3.其它線上數位學習內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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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件注意事項

二、成績評量分數配比請依規定分配，同時請準時完成課程
電子日誌，以免耽誤分數之計算。
三、課程成果報告書如有實質指導之教育人員，可請其給予
專業建議，讓自己的報告書更臻完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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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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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提個別需求課程辦法：評分
1.能提供「任課學習評核」者：

(一)任課學習評核：佔40%，由實質指導或教學人員進行評
分。
(二)課程電子日誌：佔20%，由教務處依據課程電子日誌紀
錄與課程大綱相符程度及全學期課程電子日誌完成度進行評
分。
(三)課程成果報告書：佔40%，學生須在課程執行完成後，
繳交學習成果報告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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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提個別需求課程辦法：評分
 2. 無法提供「任課學習評核」者：
(一)課程電子日誌：佔20%，由教務處依據課程電子日誌紀
錄與課程大綱相符程度及全學期課程電子日誌完成度進行評
分。
(二)課程成果報告書：佔80%，學生須在課程執行完成後，
繳交學習成果報告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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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件填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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範例1：有任課學習評核者

範例1

https://docs.google.com/document/d/1E4-ST6KMRJdBXaMq6YWC3kz7TnT5HyegmVJTEiQDYvI/edit?tab=t.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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範例2：有任課學習評核者

範例2

https://docs.google.com/document/d/1BwiYuLFFTlNgB1bedme2nY9sU_jVUa3SdPNbeemC1RM/edit?tab=t.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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範例3：無任課學習評核者

範例3

https://docs.google.com/document/d/1xiAqP9-HXrMBLgGWZxKn-sy8r7gRMS4TeWizC6cVfGY/edit?tab=t.0


Ｑ＆Ａ時間



有任何個別需求課程、學分、成績

、學習歷程檔案上之問題，歡迎洽詢註冊組。

電子郵件信箱：sectionc_r@tschool.tp.edu.tw

電話：02-23717001#22、

02-25625101#21


